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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免息分期付款計劃條款及細則 

1. 參與分期付款計劃的資格 

(a) 閣下須持有本行發出的個人信用卡（不論是基本卡或附屬信用卡）方

可申請分期付款計劃。銀聯雙幣信用卡均不可參與「信用卡免息分期

付款計劃」。 

(b) 本行會考慮閣下信用卡戶口的可用信用限額及其他相關情況決定是否

批核閣下的分期付款計劃申請。本行有權不批核閣下的申請而無需給

予理由。 

2. 使用分期付款計劃 

(a) 閣下使用分期付款計劃限於向指定商戶購買商戶與本行不時協議的商

品及服務。 

(b) 閣下不得： 

(i) 更改或撤銷閣下在分期付款計劃下向商戶發出的訂購指示； 

(ii) 退換、退回或售回分期付款計劃下購買的任何商品或服務；或 

(iii) 更改本行指定分期付款計劃的每期供款金額、供款期數或供款期，

但閣下可隨時以支票或本行接受的其他方式繳付分期付款計劃下未

繳付的總供款金額。 

3. 分期付款計劃下的支賬 

(a) 閣下的分期付款計劃申請獲本行批核後，閣下信用卡戶口的信用限額

即按分期付款計劃的總供款金額相應減低。信用卡戶口的信用限額會

隨閣下繳付每期供款金額及本行實際收到供款後回升。 

(b) 本行會從閣下信用卡戶口每月支取每期供款金額。閣下信用卡戶口結

單會將該項支賬顯示為一項信用卡交易。除非在本條款及細則另有指

定，否則： 

(i) 每期供款金額會如閣下信用卡戶口的零售交易般處理。閣下應以繳

付閣下信用卡戶口的信用卡交易的相同方式繳付每期供款金額；及 

(ii) 本行的信用卡持卡人合約適用於分期付款計劃。就分期付款計劃的

任何事宜而言，如本條款及細則與信用卡持卡人合約有任何不一致，

概以本條款及細則為準。 

(c) 閣下授權本行，即使閣下與相關商戶有任何協議或安排與本條款及細

則有任何衝突，仍繼續按本條款及細則從閣下信用卡戶口支賬。 

(d) 所有已繳付的供款金額均不會退回。本行就分期付款計劃下向商戶購

買的任何商品或服務無負責。閣下應直接與相關商戶解決任何爭議。

閣下對商戶作出的任何申索不影響亦不會解除或減少閣下繳付分期付

款計劃下每月供款的責任及對本行的其他責任。 

4. 終止閣下的信用卡 

如閣下的信用卡在分期付款計劃的供款期屆滿前因任何原因被取消或終止，

在取消或終止當日分期付款計劃下未繳付的總供款金額即時到期，閣下並

須即時清還。 

5. 更改本條款及細則 

本行有權不時更改本條款及細則。本行會以本行認為適當的方式給予閣下

事先通知。除非本行於更改生效日期前實際收到分期付款計劃下未繳付的

總供款金額，閣下須受有關更改約束。 

6. 管轄法律、管轄權及版本 

(a) 本條款及細則受澳門法律管轄並按其詮釋。 

(b) 閣下服從澳門法院的非專有管轄權。 

(c) 本條款及細則的英文及中文版本如有任何不一致，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中文版本僅供參考。 

 

 

 

 

定義 

信用卡指向閣下發出並由本行指定有提供分期付款計劃的信用卡。 

信用卡戶口指就閣下信用卡設立以供記錄信用卡交易及其他項目的戶口。 

信用卡持卡人合約指規管閣下信用卡的相關信用卡持卡人合約。 

澳門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分期付款計劃指本行不時提供的信用卡免息分期付款計劃。 

本行或本行的指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及其繼承人及受讓人。 

閣下或閣下的指獲本行發出個人信用卡的人士。 

（注意︰如中文譯本與英文本在文義上出現分歧，概以 

英文本為準。） 

 

 

 

 

 

 

 

 

 

 

 

 

 

 

 

 

 

 

 

 

 

 

 

 

 

 

 

 

 

 

 

 

 

 

 

 

 

 

 

 

 

由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澳門分行刊發 


